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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機關名稱）(單位名稱) 平時獎懲處理作業 

【共通性作業範例】 

項目編號 EG01 

項目名稱 平時獎懲處理作業 

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

作業程序

說明 

一、相關單位將獎懲事實簽報機關首長，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，機

關長官核定，機關長官對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結果有意見時

，得簽註意見，交考績委員會復議。機關長官對復議結果，仍

不同意時，得加註理由後變更。 

各機關平時考核獎懲之記功（過）以下案件，考績委員會已

就相同案情核議有案或已有明確獎懲標準者，得先行發布獎

懲令，並於獎懲令發布後 3 個月內提交考績委員會確認；考

績委員會不同意時，應依上開程序變更。 

二、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記功（過）以下案件之獎懲令，由各該機

關發布，二級以下之機關、學校記功（過）以下案件之獎懲令

由各一級機關依權責或授權二級機關、學校自行發布；市府所

屬一級機關首長、區長及所屬機關人員（警察局警正、警佐人

員除外）記一大功（過）之獎懲案件，由各機關以獎懲建議函

報市府發布。 

三、受考人對於獎懲結果如有異議，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      

定，於收受獎懲令之次日起 30 日內，繕具申訴書，向獎懲令

發布權責機關提起申訴；受考人於收受獎懲令之次日起 30 日

內未提起申訴者，該令之效力即確定。 

四、獎懲令發布權責機關對申訴事件，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

30 日內函復，必要時得延長 20 日，並通知申訴人。逾期未函

復或申訴人不服函復者，得於 30 日內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

委員會提起再申訴。 

控制重點 一、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、記功、記大功；懲

處分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。平時考核之獎懲得互相抵銷，互相

抵銷後累積達 2 大過者，年終考績應列丁等（公務人員考績法

第 12 條）。 

二、各機關依法設置考績委員會者，其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，應

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，機關長官覆核，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

屬機關核定。機關長官對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結果有意見時

，得簽註意見，交考績委員會復議。機關長官對復議結果，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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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意時，得加註理由後變更之。各機關平時考核獎懲之記功

（過）以下案件，考績委員會已就相同案情核議有案或已有明

確獎懲標準者，得先行發布獎懲令，並於獎懲令發布後 3 個月

內提交考績委員會確認；考績委員會不同意時，應依上開程序

變更之。（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）。 

三、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者，應按情節輕重，分別予以懲處，

其觸犯刑事法令者，並依各該法令處罰；至該管長官知情而不

依法處置者，應受懲處（公務員服務法第 22 條、第 23 條）。 

四、獎懲令應敘明獎懲之法令依據，並附記教示文字。 

五、各機關、學校公務人員之獎懲，由各該機關、學校按權責核定

發布，並於人事資料內註記。 

六、各一級機關首長（如屬政務人員，因非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

規定，不予懲處）、區長之獎懲及市府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

記大功（過）以上之獎懲應檢具相關資料，以獎懲建議函報府

核定。 

七、調職人員獎懲案件，如在調任新職前，已經核定者，仍由原服

務機關發布，並送請調任機關依法辦理。如在調職後核辦者，

由原服務機關列舉獎懲事實，擬具獎懲種類送請新任機關參辦

或發表，新任機關對原任職機關獎懲建議，應將辦理情形，或

獎懲命令副本，函復原建議機關，以免脫節（銓敍部 89 年 4

月 27 日【89】銓二字第 1886018 號函）。 

八、退休或離職人員之獎懲，除已亡故者外，仍應併同發布獎懲令

，並於人事資料註記（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

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第 2 點）。 

九、各機關建議他機關兼職或協辦人員之獎懲案件，應依規定敘明

具體獎懲事由，並引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規定之獎懲要件

及額度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1 年 8 月 21 日局考字第

0910029829號、93年 2月 13日局考字第0930060940號函）。 

法令依據 一、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

點（107.08.13） 

二、公務人員考績法 （96.03.21） 

三、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（104.12.30） 

三、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（104.09.21） 

四、公務員服務法（89.07.19）及各類專業人員獎懲標準 

五、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要點

（106.10.3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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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飲酒及酒後駕車懲處要點（

104.03.31） 

使用表單 一、獎懲建議函。 

二、獎懲令。 

◎表述各項法規名稱及表件，請依最新適用之規定列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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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機關名稱）（單位名稱）作業流程圖 

平時獎懲處理作業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 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EG01 

同意 

準備 

提考績委員會初核 
人事單位 

獎懲事實簽報機關首長 
各相關單位 

結束 

否 

是 

同意 

不同意 

是 

否 

不同意 

記功(過)以下案件，
且考績委員會已就相
同案情核議有案或已
有明確獎懲標準者，
得先行發布獎懲令。 

人事單位 

陳機關首長覆核 
人事單位 

得加註理由後變更之 
首長 

受考人不服處分於期限30
日內提出救濟 

受考人 

駁回確定 
人事單位 

獎懲結果及申訴
函復均撤銷，服
務機關另為適法
之處理 

人事單位 

先行發布者應於發布
後 3個月內提交考績
委員會確認 

人事單位 

交考績委員會復議 
人事單位 

機關發布獎懲令或報上級機關發布
獎懲令（並於人事資料註記） 

人事單位 

不同意 

陳機關首長覆核 
人事單位 

另為其
他處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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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機關名稱）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

    ○○年度 

評估單位：人事單位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平時獎懲處理作業 

評估期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 評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控制重點 

評估情形 

改善措施 

落實 
部分

落實 
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

一、各一級機關首長、區長之獎

懲及市府所屬機關學校公

務人員記大功（過）以上之

獎懲應檢具相關資料以獎

懲建議函報府核定。 

      

二、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 

件，經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

後，機關長官覆核，由主管 

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 

定。 

      

三、記功（過）以下案件，且考

績委員會已就相同案情核議

有案或已有明確獎懲標準者

，於先行發布獎懲令後，應

於發布後 3 個月內提交考績

委員會確認。 

   考績委員會不同意時，應依

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

13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程

序變更之。 

      

四、機關長官對公務人員平時考

核獎懲結果有意見時，得簽

註意見，交考績委員會復議。 

機關長官對復議結果，仍不 

同意時，得加註理由後變更 

之。 

      

五、獎懲令應敘明獎懲之法令依 

據，並附記教示文字。       

六、獎懲令按權責核定發布後， 

應於個人人事資料內註記。 
      



EG01-6 

七、調職前，已經核定者，仍由

原服務機關發布，並送請調

任機關依法辦理。 

    如在調職後核辦者，由原服 

務機關列舉獎懲事實，擬具 

獎懲種類送請新任機關參辦 

或發表，新任機關對原任職 

機關獎懲建議，應將辦理情 

形，或獎懲命令副本，函復 

原建議機關。 

      

八、退休或離職人員之獎懲，除 

已亡故者外，應併同發布獎 

懲令，並於人事資料註記。 

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

註： 

1. 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1類之

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，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。 

2.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「落實」、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、「未發生」或

「不適用」；其中「未發生」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，但評估期間未發生，致無

法評估者；「不適用」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，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

者，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；遇有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或控制重點未配合

修正之「不適用」情形，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。 

 


